




2.本用地须严格按照《配套设施 一览表》配套建设有关设

施， 《配套设施一览表》中所列的配套设施不得减少数量和压

缩规模？ 并应在总平面及建筑设计方案中明确具体位置。

配套设施一览表

建筑面
用地

序 项目 数量 面积 交
积 Crrr I 规划建设要求

号 名称 （个） Crrr I 单
个）

个） 位

配电 配电网公用开关站、配电站直独立
86 网配 70一 100 设置。分期建设的住宅项目，公用

电站 配电房应纳入首期建设工程。

1.通信基站机房宜附设在建筑内，
5G通 条件困难时可设置在室外公共区
信基 域。 2.通信基站机房应与主体建

87 
站机

二三35 筑物同步规划、 同步设计、 同步施
房及 工、 同步验收。 3.按相关技术规
配套 范预留天线架设物位置，宜设置在
设施 室外公共区域或者附设在建筑物

楼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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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主：其余未提及的配套设施， 可根据社会需求并结合《惠州市城

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 2 020年）， 统一纳入总平面图设计， 经审

批后实施。

（三）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

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每 100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 

平只三1.0 个， 厂房每 100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2」ι立一个。 停车

场须按不低于总停车位的」旦旦一的比例配置充电设施。

（四）其它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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